
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徐哨 审读：曾嘉
现代金报 A14ducationEE

长成周刊

Grow
up

记者问郎某在拘留所里是如何反思
的？得到的回答是：“无聊。”同时表示，他
后悔的不是闲着无聊造谣这件事，后悔
的是造谣的时候不该打包视频。当事人
在接受法律惩罚之后，依然不明缘由，错
解逻辑，道德观念之淡薄，更令人担忧。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让网络
暴力止于智者，止于德者，必须从社会风
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特别是新一代
青少年，可以通过学校课程、社会主题和
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未来网民
的预先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网络暴
力，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网络暴力侵害，又
如何不成为网络暴民。

“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案例，追责到
底，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
违法的。”谷女士的勇敢、理性和坚持，喊
出了让网络暴力止于法律的社会呼声，
得到社会力量的诸多支持。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网络空

间早已不是“法外之地”。2017年 6月 1
日，实行网络实名制；刑法第246条诽谤
罪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给予惩治
网络暴力法律依据。2021年 1月 1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公
民人格权独立成编，更是为制止网络暴
力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谷女士面对网络暴力的“绝不妥
协”，也应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态度。社会
除了用法律手段惩治恶人，帮助受害人
恢复名誉并弥补损失之外，更应该有来
自全社会的正能量声援与帮助，只有这
样才能发挥网络教育的价值。习近平总
书记曾说：“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
者并用。”对于网络暴力的制止，这同样
是良方。只有在各方力量的合力之下，培
育良好的公民、互联网媒体、网民和社会
效应，才能真正远离罪恶的网络暴力，才
能还给社会和未来一个充满阳光的网络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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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
人言而成虎。”成书于西汉时
期的《战国策》，给国人留下

“三人成虎”的警示。1935年25
岁的“默片女王”阮玲玉自杀
身亡，鲁迅写下抨击小报记者
的时评杂感——《论“人言可
畏”》。当下，一些无德公民肆
意造谣，不明真相网民肆意道
德审判，不良媒体肆意传播的

“人言”借助网络的平台，直接
让“可畏”演变成“暴力”，催生
出各类网络暴力。

互联网是科技进步带给人
类文明的礼物。据《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
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亿。网
络为我们日常娱乐、获取知
识、进行社交和表达社会观点
等提供了便利，我们每一个人
都享受到了互联网的阳光。但
阳光下依然有着令人猝不及防
的罪恶面。5月，广州市某小学
家长网络造谣老师体罚孩子致
吐血……12 月 14 日，杭州市
余杭法院立案受理谷某某（文
章开篇的受害者）以郎某某、
何某某捏造事实，要求以诽谤
罪追究相应刑事责任。类似社
会事件的层出不穷，无不显示
着网络暴力的可怕。

为何网络暴力频频发生？
从心理学角度看，网络暴力是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增加了
攻击性，积累的抱怨和不满需
要宣泄，而网络给人们提供了
无成本宣泄途径。也有学者从
社会发展角度分析，网络暴力
是现实社会焦虑、浮躁心态的
反应，在虚拟空间，因缺乏监
管和约束，人们的文明意识和
自我控制的能力会降低。此
外，网络的隐匿性，也使这种
宣泄容易转变为群体表现形
式。

随着时间推移，谷女士事件真相已
经大白。回顾此事件的部分细节，可以加
深我们对网络暴力这一网络生态多面相
的认识。

面相一：加害人郎某后来解释道，自
己偷拍造谣的行为没有恶意，只是朋友
间的玩闹。而郎某父亲，依然表示“最初
就是个玩笑，后来的传播我们也没想
到。”“偷拍”“造谣”这些词语，无论从道
德上，还是国家法律上都是罪恶代名词。
而在已婚的郎某看来，竟是“玩闹”，其父
亲，作为长辈，也认为仅仅是“玩笑”。以
造谣他人作为自己娱乐的资源，侵犯他
人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在五千年
文明的中国，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这
种社会认知的公民素质，合格吗？

面相二：据受害人证据显示，8月 8
日，某微信公众号发布《这谁的老婆，你
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的文章，至8月
11日公证时，点击量为1万次。截至9月
20日，多篇网帖的总浏览量达60660次，
转发量为217次。这当中的“公众号”“网
贴”扮演着网络平台的角色，成为信息传
播者的角色。毫无疑问，部分媒体在传播
信息前并没有对信息进行有效过滤，也
并没有以事实真相求证作为新闻追求，
而是一切以“流量”，以“娱乐”为先。在倡
导构建互联网命运共同体的中国，部分

媒体不明真相的“推波助澜”，这样的媒
体素质，合格吗？

面相三：受害人在事件发酵过程中
收到大量谩骂的信息。谁在骂？肯定是互
联网背后的网民，在没有真相求真之前，
网民有资格，有权利进行道德审判吗？受
害人称“一个在国外的朋友看到了捏造
的传播内容，把我臭骂了一通。”朋友甚
至在知道自己未婚未育的情况下，都更
愿意相信网络的声音，更何况网民。早期
网民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不明
真相肆意点评、谩骂和转发，演变成舆论
的“冷血狂宴”。对于事实的真相，反倒无
关紧要。网民在网络上挥舞着道德审判
的大棒，让自身不自觉沦为网络暴民。网
民不等于全体人民，但网民的本质是公
民，来源于现实生活，这样的网民素质，
合格吗？

面相四：受害人表示，“事情发生大
概一周，我就被公司劝退了。”后寻新工
作也被拒。而郎某表示，事件发生后对他
本人来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店铺照开，
玩照玩，朋友照交！同一事件下的双方社
会包容度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按照正常
逻辑，怎么看都是乾坤颠倒。为何在网络
暴力中受害者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而
迫害者却可以“没有一点影响”，这样的
社会效应，合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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